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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 
法律小组委员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2003年 3月 24日至 4月 4日，维也纳 
议程项目 4 
联合国五项外层空间条约的现状和适用情况 

 

 

拟议大会决议 
“发射国”法律概念的适用 

 
德国代表奥地利、捷克共和国、法国、匈牙利、摩洛哥、 

荷兰、瑞典和乌克兰提交的工作文件* 
 

 大会， 

 审议了和平利用外层空间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的报告及其法律小组委员
会第四十一届会议的报告， 

 铭记“发射国”一词是空间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概念依据的是《关
于各国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包括月球与其他天体活动所应遵守原则的条约》

（“外空条约”，大会第 222(XXI)号决议，附件）第七条，并在《空间物体所
造成损害的国际责任公约》（“责任公约”，第 2777(XXVI)号决议，附件）第
一 (c)条和《关于登记射入外层空间物体的公约》（“登记公约”，第
3235(XXIX)号决议，附件）第一(a)条中被相同地界定如下： 

 “(c)  发射国一词是指： 

 “㈠  发射或促使发射空间物体的国家； 

 “㈡  从其领土或设施发射空间物体的国家；” 
__________________ 

* 本文件译自按收到的原样转载的英文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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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尤其确定了那些可能对空间物体造成的损失负有责任并因此应支付赔

偿金的国家。此外，发射国也负有根据《外层空间条约》和《登记公约》登记

空间物体的责任， 

 回顾《责任公约》于 1972 年生效，而《登记公约》则于 1976 年生效。空
间活动自那时以来发生的变化包括：新技术的不断发展，开展空间活动的国家

数目增加，和平利用外层空间方面国际合作的加强，以及非政府实体开展的空

间活动的增多， 

 希望进一步遵守和全面适用《责任公约》和《登记公约》， 

 通过以下建议： 

 1. 开展空间活动的国家应考虑采取措施，实施国家法律，以批准和不断
监督其国民在外层空间的活动，并履行其根据《责任公约》、《登记公约》及

其他国际协定所负有的国际义务。执行空间方面的国家法律条款可从以下方面

使有关国家受益：(a)实现国家对空间物体的管辖和控制；(b)减少发射事故和因
空间活动而造成的其他损害的风险；(c)迅速有效地对这类损害给予赔偿；以及
(d)为根据《责任公约》负有国际赔偿责任的政府提供从造成损害的任何非政府
实体收到赔偿的机制。外层空间事务厅可成为那些努力制定本国空间法的国家

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法律信息和援助来源。 

 2. 根据惯常做法，对特定的联合发射或合作方案，各国应考虑依照《责
任公约》第五条第 2款为飞行任务的每一阶段订立协定。 

 3. 考虑统一自愿性做法将为执行联合国各项外层空间条约的国家机构提
供实际有用的指导。订立协定或采取非正式做法来简化参与发射的各国各自的

空间许可证颁发手续，可减少私营工业的保险费用，减轻其管理负担，并且减

少政府的管理费用。例如，考虑采取方法减少为某一特定发射或发射阶段确定

重复的第三方保险要求的国家数目，可能是很有价值的。各国还可考虑航天器

所有权在轨转让的自愿性统一做法。一般说来，这类做法将提高国家空间法律

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并有助于避免在各项条约的实施过程中出现空白。可在

双边或多边一级或通过联合国在全球一级考虑自愿性统一做法。 

 
 

 


